


 



 



 



 

7-4-7-1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电子文件与预留原件一致的承诺函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本公司”）作为倍杰

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项目的保荐机构和承销机构，本公司承诺： 

向贵所报送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电子



 

7-4-7-2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请电子文件与预留原件一

致的承诺函》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于 雷   黄才广 



 



关于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业务承接及实施事宜的承诺函 

 

鉴于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目前拟申请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本人权秋红、张建飞、权思影作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

人（其中权秋红为控股股东），对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业务承接及实施等事宜，

作出承诺如下： 

1、如发行人或其子公司因业务承接方式、承接程序、实施过程（包括工程

分包等）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导致发行人或其子公司所签署合同被认定

无效而需返还价款或作出赔偿，或被主管机关处罚并承担罚款，或因此遭受其他

损失或承担其他责任，本人愿无条件代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承担前述款项返还、赔

偿、罚款缴付、损失补偿等责任，以保证前述事宜不会给发行人及其子公司造成

任何经济损失。 

2、如以上承诺事项未被遵守，本人将对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因此受到的损失

作出全面、及时和足额的赔偿，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本承诺函自本人签署之日即行生效且不可撤销。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关于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业务承接及实施事宜的承

诺函》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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